
【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】 

回應臺北⾼等⾏政法院裁定結果新聞稿 

2016/12/23 

對於臺北⾼等⾏政法院於今⽇（23 ⽇）針對社團法⼈中國國民

黨（下稱國民黨）、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投公司）、欣裕

台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欣裕台公司）聲請停⽌執⾏本會所作之黨產

處字第 105001 號處分，亦即認定中投公司與欣裕台公司為國民黨之

附隨組織之裁定，本會回應如下： 

 

⼀、 中投公司、欣裕台公司與國民黨皆針對本會認定中投公司與欣

裕台公司為中國國民黨的附隨組織之⾏政處分提起停⽌執⾏，臺北

⾼等⾏政法院的裁定意旨清楚指出，本會認定為附隨組織的處分為

確認效⼒，不會直接導致難以回復之損害。本會之訴訟代理⼈⾼涌

誠律師表⽰，北⾼⾏的⾔下之意，就是黨產會基於條例的權責，有

權⼒的正當性做這樣的認定，因此這個處分不應該停⽌執⾏。 

 

⾄於中投公司與欣裕台公司的交易安全⽅⾯，不只中投公司與

欣裕台公司的財產並不會因為本會認定為附隨組織的處分⽽導致任



何損害，本會對於未來應該歸還於全民的資產，會更善盡保全財產

價值的責任，⾃本會作出認定附隨組織之處分以來，中投公司與欣

裕台公司也曾多次向本會申請動⽤營運經費之許可，本會皆為了保

持兩家公司正常營運⽽予以同意，因此中投公司與欣裕台公司更不

可能在財產上有所謂難以回復的損害，沒有需要停⽌執⾏的要件存

在。 

 

⼆、 本會肯定臺北⾼等⾏政法院今天所作的裁定，這樣的裁定意旨

不僅明確肯認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（下稱黨

產條例）的⽴法精神，⾃國家或⼈民所得之不當取得財產應該被妥

善保存與處理，同時也藉由這樣的裁定肯認了本會依黨產條例所應

盡的職責。 

 

透過臺北⾼等⾏政法院於 105 年 12 ⽉ 16 ⽇與今⽇作出的兩份裁

定，裁定意旨指出，未來國民黨不得動⽤其所持有之中投公司與欣

裕台公司的股權，此外，由於中投公司與欣裕台公司皆被認定為國

民黨之附隨組織，為了保存應該還給全民的財產價值，依據黨產條



例第 9 條禁⽌處分的相關規定，中投公司與欣裕台公司如需動⽤或

處分其財產，未來在符合黨產條例第 9 條第 1 項但書的情況下，可

以向本會申請認定或申請許可，否則其處分財產之⾏為將無效或被

處以罰鍰。 

 

三、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近⽇來所作出的兩份裁定，已經明⽰了國民

黨不該再繼續使⽤從中投公司與欣裕台公司所得之不當取得財產，

也就包含了中投公司與欣裕台公司匯⼊永豐銀帳⼾之股利，以及從

中轉化成九張台⽀⽀票的財產；但為了顧及勞⼯權益，本會希望國

民黨不管認為是法定義務、正當理由或許可事項，都可以來跟本會

做申請認定或許可，本會將會就具體事項做充分討論。	


